
立法会：民政事务局局长就议员议案「放宽法律援助申请资格」总结发言的致辞

全文（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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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今日（二月十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议员议

案「放宽法律援助申请资格」总结发言的致辞全文： 

 

主席: 

 

  多谢各位议员就议案提出的意见。 

 

  刚才有好几位议员都提到应进一步放宽财务资源上限，我们会根据议员的意

见，依循既定的机制，考虑改进法援的方向及步伐。正如我在首次发言中提到，

我们法援有限的资源，必须确保用以帮助那些经济能力有限而需要优先援助的申

请人。 

 

  我希望再次阐释香港现行的法援制度的一些特点。 

 

  首先，我们的法律援助使费是不设支出上限。其他司法管辖区，大多设立法

律援助金额整体使费上限，一些地方甚至会就个别案件类别设订支出上限。在香

港特别行政区，有需要的人士，不会因为预设财政规限而受到影响。 

 

  第二，在某些海外司法管辖区，在计算法律援助申请人的财务资格的时候，

可扣除的标准个人开支豁免，仍然与社会保障金额挂钩。自２０００年起，香港

的法援署已经采纳了全港「住户开支第３５个百分值」为基准。这是一项重大的

改善，按合资格家庭数目计算，把符合申请普通计划的经济资格的香港家庭百分

比由超过百分之４０增加至超过百分之５０。 

 

 第三，我们亦设有一套全面的法定扣除额，以计算申请人的可动用收入及资产。

我们说的个人可动用收入，是其总收入扣除标准个人开支额、租金、薪俸税付款、

退休金等等一系列开支后的余款。 

 

  至于个人的可动用资产，是指其银行户口的结余等等。申请人就其唯一或主

要住宅的任何权益的总价值，不会被计入可动用资产的金额内。 

 

  所以，现时豁免的项目是相当全面，并已经考虑到申请人维持基本生活的需

要。 

 



 

  有议员认为现行的经济资格限额未能反映私人诉讼的高昂费用。在过去的检

讨中，政府多次尝试确定检讨期内的诉讼费用变动，作为建议调整限额的基础。

可惜，有关的专业团体均没有备存个别案件讼费的数字。单单由法律援助署提供

的数字亦只能够显示出讼费的增减幅度不大，未必一定能够反映私人执业者收取

的真正费用。若法律专业团体日后能提供可靠数据显示讼费趋升，我们会认真考

虑调整经济资格限额的需要。 

 

  有议员提出扩大法律援助辅助计划的建议。 

 

  法律援助辅助计划在财政上自负盈亏，经费来自法援受助人缴付的分担费以

及向获得赔偿或补偿的受助人扣取的费用。辅助计划的设计原意，就是限制适用

的范围，以确保基金能够累积稳健的结余。 

 

  为了保持法律援助辅助计划在财政上的可行性，我们必须集中资源处理那些

涉及合理金额、成功率高以及甚有机会成功追讨赔偿的申索，我们要十分审慎去

处理任何将计划范围扩大的建议，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赞成陈茂波议员的意见。 

 

  关于诽谤的诉讼，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在很多海外司法管辖区，包括英格

兰、威尔斯、苏格兰、爱尔兰、澳洲、新南威尔斯、加拿大安大略省、以及新加

坡，诽谤诉讼都不在法律援助的范围之内。原因相信是涉及诽谤的案件，对于案

情的理据审查比较困难，而且关于声誉方面的损失，亦难以在经济上面作计算。 

 

  关于征款诉讼，雇员向无力偿债的雇主提出清盘或破产诉讼的法援申请时，

通常会推选一名在财务资源方面符合申请法援资格的雇员作为代表。法援署亦会

协助雇员选出一名符合资格的代表。 

 

  在雇主破产诉讼的案件中，如任何一名雇员对欠发薪金及其他有关款项的雇

主提出清盘或破产申请，则与诉讼有关的其他雇员，不论是否获得法律援助，都

可根据《破产欠薪保障条例》向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申请特惠款项，并在法

庭颁布清盘或破产令后，向破产管理署提交债权证明表。 

 

  我重申，根据法律援助的政策目标，政府认为无充分理据，因为某类人士的

背景或诉讼个案的类别，而豁免他们接受经济审查及案情审查的程序。 

 

  最后，我恳请议员反对何俊仁议员和吴霭仪议员的修正案，以及梁美芬议员

提出的原议案，支持刘秀成议员的修正案。 

 

  主席，我谨此陈辞。  



 

 

完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１日（星期三） 

 


